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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、電機工程(學)系(以下簡稱本系)碩士班研究生應選擇指導教授一名，或主指導教授

與共同指導教授各一名共同指導為原則。 

第二條、指導教授或主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之教授、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為原則。另共同指導

教授得以非本系專任教師擔任。 

第三條、碩士班新生註冊後應依下列規定完成選定指導教授: 

1. 新生應於碩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選定指導教授，並繳交指導教授簽

署之同意書至系辦公室。 

2. 若無法於上述期限完成選定指導教授者，由系主任委請本系助理教授級職以上之

專任教師擔任該新生之導師，並負責輔導選課、選擇指導教授等相關事宜。 

3. 新生若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仍未選定指導教授，則由系主任逕行指定該生

之指導教授。 

第四條、碩士班研究生提出指導老師同意書後，非有特殊理由不得請求變更指導教授。變更

指導教授須取得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【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】。凡變

更指導教授者，不得在變更完成日起算十二個月內(含)提出論文口試要求。若指導

教授因故無法繼續指導，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決同意者，不受此限。 

第五條、碩士班研究生口試申請與相關規定應符合本校之規定。 

第六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